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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7 
教 
正 
5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針對本案雜照審查違失等情，雲林縣政府允諾爾後將加強該

府公文管控，以避免類似案件重複出現，影響政府信譽。 

二、本案遠東公司如進入實質開發程序，體委會將依該會既有「高

爾夫球場」輔導之模式，針對本案開發行為進行後續之追蹤

輔導。 

三、體育委員會 96 年 12 月 4 日當天因 2 項會議時間相同，該會

簡科長雖受指派為本案審查會出席人員，然因簡科長亦負責

高爾夫球場管理之業務，無法同時段兼顧 2 項會議，爰以電

話向環保署請假，有關簡科長出席會議情形，該會 96 年 12

月 4 日會議紀錄足以證明，另有關本院所指該會參加相關會

議之人力調派問題，該會將切實檢討並作為爾後辦理相關會

議時人力調派之參考。 

四、體育委員會辦理追蹤之啟動時機，語句前後有別部分，係屬

文義表達及解讀方式不同所產生之誤解，該會絕無輕率答復

及敷衍之情事，謹此致歉。 

五、本案為體育委員會首次督導辦理之大型民間參與開發案件，

因尚無前例可循，相關輔導及督導追蹤程序係依循既有之「高

爾夫球場」管理模式辦理。爰此對開發案件辦理追蹤時機之

掌握，似有不足，已檢討改進，並請環保署協助提供該署辦

理開發案件監督之時機及頻率以為參考，爾後類似案件，將

檢討改進及參考環保署辦理環評監督機制及時機，主動辦理

追蹤。 

教育及文化、內政

及少數民族、財政

及經濟 3 委員會

99、1、14 第 4 屆

第 11 次聯席會議

決議：結案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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